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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质疑
（异议）和投诉受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小溪塔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当事主体质疑（异议）和投诉行为，依法处理质疑（异议）和投诉，维护质疑（异议）和投诉双方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质疑（异议）和投诉处理质量和效率，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进一步规范我区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质疑（异议）和投诉处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质疑和不予受理的情形
    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当事主体认为交易文件、交易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下同）提出异议（质疑）。
   （一）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当事主体提出质疑（异议）应当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1.（异议）质疑人是直接参加投标（采购）活动的当事主体；
2.质疑（异议）人与质疑（异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3.质疑（异议）的提起实行实名制，即质疑（异议）函由法人授权代表人递交的，需同时递交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本人在本单位的社保证明；
    4.质疑（异议）事项、时间和形式符合规定，质疑（异议）函应提供事实依据及必要的法律依据；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质疑（异议）不予受理的情形：
1.质疑（异议）人不是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参与者或者与质疑（异议）项目无利害关系的；
2.未在质疑（异议）有效期内提出的；
3.未在质疑（异议）有效期内递交质疑（异议）函原件的；
4.质疑（异议）未以书面形式提出的；
5.质疑（异议）函未按要求签署或盖章的；
6.质疑（异议）函未提供有效联系人或联系方式的；
7.质疑（异议）事项已经进入投诉或者诉讼程序的；
8.一件质疑（异议）函同时针对多个项目提出质疑（异议）的；
9.质疑（异议）函由非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授权代表人递交的；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
    二、投诉和不予受理的情形
    投诉人依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先向招标人（采购人）提出书面异议（质疑），对招标人（采购人）的书面答复不满意，或招标人（采购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法向行业监管部门或综合监管机构提出书面投诉。
    （一）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当事主体提出投诉应当符合下列全部条件：
    1.投诉人是直接参加投标（采购）活动的当事主体；
    2.投诉人与投诉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3.投诉的提起实行实名制（要求同质疑、异议实名制）并已按规定提出质疑或异议；
    4.投诉事项、投诉时间和投诉形式符合规定；
5.对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开标、评标结果进行投诉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先提出异议（质疑）；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投诉不予受理的情形：
    1.投诉人不是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参与者或者与投诉项目无利害关系；
    2.投诉书未署具投诉人真实姓名、签字和有效联系方式的；以法人名义投诉的，投诉书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
    3.经告知补充投诉材料，但在法定期限内未能补充，或者补充的材料仍不符合规定的；
    4.投诉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超过投诉时效，或其他部门已经依法受理投诉事项的；
    6.投诉人主动撤回投诉后，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投诉的；
    7.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并且投诉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8.投诉事项应先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异议、投诉事项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9.经核实假借他人名义投诉或投诉材料弄虚作假的；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三）投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虚假投诉行为：
    1.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投诉材料进行投诉或在网络等媒体上进行失实报道的；
    2.一年内三次以上投诉均查无实据的；
3.在投诉书中伪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其他证明材料；
4.以非法手段或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信息或材料进行投诉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虚假投诉行为。
（四）投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恶意投诉行为：
    1.投诉处理部门受理投诉后，投诉人仍就同一内容向其他部门、单位进行投诉、举报的；
    2.投诉经查失实，被书面驳回后仍恶意缠诉的；
    3.同一投诉书反映多个问题，经调查部分投诉内容不实；
    4.对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不服，未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转向其他有关部门单位投诉的；
    5.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被告知后未经修改仍进行投诉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恶意投诉行为。
    （五）存在本通知第二条第（三）、（四）项规定之一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照《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行为记录量化管理办法》进行量化记分。
三、经依法查证，质疑或投诉事项不成立的，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行政监督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招标（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暂停招标（采购）活动，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 招标（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收到暂停通知后应当立即中止招标（采购）活动，在法定的暂停期限结束前或者行政监督部门发出恢复招标（采购）活动通知前，不得进行该项招标（采购）活动。



宜昌市夷陵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19年7月16日










夷陵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19年7月16日印发
6

